


第

節

灌
溉

------Ã. 
第
一
項

四
百
甲
圳
|
隆
恩
圳

去
茍
新
竹
的
水
，
要
知
道
有
條
頭
前
溪
;
吃
新
竹
的
米
，
不
能
不

-

R
叫
知
道
隆
恩
圳

。

三
百
年
前
泉
州
人
王
世
傑
建
隆
恩
圳
，
引
頭
前
溪
水
灌
溉
數
百

甲
稻
田
，
莫
定
竹
塹
城
今
日
發
展
，
今
天
隆
恩
圳
仍
是
重
要
水

清
康
熙
五
十
七
年

三

七

一
八
)
竹
塹
南
北
庄
業

主
王
世
傑
為

開
墾
南
勢
、
西
勢
之
荒
埔
，
開
圳
築
埠
，
引
水
灌
溉
'
灌
溉
數
百

甲
農
田
，
在
頭
前
溪
九
甲
埔
段
築
埠
引
水
灌
溉
農
田

。

據
雍
正
三
年

(
一
七
二
五
)
統
計
支
出
開
圳
費

一
千
五
百
四
十

三
兩
二
錢
，
最
初
墾
成
稻
田

一
百
四
十
甲
。

乾
隆
十

三
年

(
一
七
四
八

)
，
竹
塹
社
頭
目
錢
子
白
曾
出
面
反

對
，
溪
源
被
其
截
止
，
乃
由
眾
業
地
主
集
資
八
百
元
，
舉
廣
東
人

劉
宜
，
疏
通
水
路
，
並
向
錢
子
白
購
入
水
額
十
六
分
，
其
水
源
發

自
五
指
山
上
坪
溪
、
油
羅
溪
方
面
的
九
苟
林
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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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條
溪
流
匯
流
頭
前
溪
口
再
分
為
南
北
兩
溪
，
北
溪
為
新
社
埠
圳
水
源
，
南
溪
為
陸
恩
圳
之
水
、
嗯
，

經
員
山
仔
、
七
份
、
麻
圍
堵

、

隘
口
等
庄
入
六
張
型
，
分
水

三
份
給
六
張
型
。

本
流
經
牛
路
頭
至
九
甲
埔
'
又
分

三
水
給
吳
振
利
圳

(
今
之
九
甲
埔
圳

)
。本
流
在
九
甲
埔
築
埠
，

流
至
二
十
張
型
、
潭
後
庄

、

完
寮
庄
，
男
埠

圳
分
為
南
北
兩
大
作
，
其
大

北
沖
灌
溉
滴
雅

、

金
門
厝
、

樹
林
頭
等
庄
。
餘
水
以
另

一
埠
引
至
苦
苓
腳
、
過
溝
子
等
地
，
此
為
大
北
叫
作
盡
頭
也
就
陸
恩
圳
灌
溉
區

的
最
下
游
。

至
於
大
南
作
係
經
過
下
東
店
庄
，
再
分
為
南
北
兩
小
沛
，
小
北

叭汗
水
流
經
水
田
尾
庄
，
另
築

一
埠
日

雷
公
埠
(
今
之
雷
公
圳
)
，
以
其
水
灌
溉
水
田
尾
、
崙
仔
尾
、
樹
林
頭
、
蘆
竹
楠
、
沙
崙
、
吉
羊
崙
、
蕃

灌
海
面
積
合
計
一
五
O
四
公
頃

頭
前
溪

白
沙
屯
圳
(五
一
公
頃
)

I 

I t • 
汀隆九
甫 J恩甲

均iI 均iI 士甫
圳

四 一一

三 o 0 
公公八
頃頃公

頃

1 rh ~ 

隆
恩
導
水
路

鳥
瓦
黛
圳
(
含
海
埔
地
)

(
五
O
六
公
頃
)

雷
公
圳
(

一
一
六
公
頃
)

后
湖
圳

(
二
七
公
頃
)

湧
北
湖
圳
(
九
七
公
頃
)

冷
水
坑
圳
(
四
六
公
頃
)

(
資
料
來
源
﹒
新
竹
農
田
水
科
會
誌
)

......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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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
庄
、
油
車
港
庄
等
地
。

小
南
沖
在
下
東
店
庄
另
築
北
湖
潭
(
今
之
湧
北
湖
圳

)
，
以
其
水

灌
溉
沙
崙
、
廣
哈
、
大
南
勢
、
小
南
勢
、
拔
子
林
、
下
沙
崙
、
莊

子
、
下
羊
寮
等
田
地
共
四
百
餘
甲
。
因
而
命
名
為
「
四
巨
甲
圳
」
。

原
名
四
百
甲
圳
會
改
稱
為
隆
恩
圳
，
係
因
乾
隆
年
間
，
王
、
鄭

兩
家
爭
訟
，
結
果
王
家
敗
訴
，
王
家
因
久
受
訟
累
，
耗
資
甚
鉅
，

管
事
王
佐
曾
向
台
灣
城
守
營
參
將
借
錢
，
後
以
無
款
償
還
，
該
參

將
適
將
他
調
，
經
請
特
准
將
王
家
田
地
抵
償
所
借
公
款
，
埠
圳
亦

歸
公
有
，
改
稱
陸
恩
圳
。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八
一
)
劉
直
死
後
，
張
光
、
王
廷
昌
、

王
齊
、
楊
開
盛
、
楊
呈
祥
、
吳
萬
吉
等
相
繼
擔
任
圳
長
。
等
到
光

緒
十
年
，
王
世
傑
遠
孫
王
朱
光
接
掌
，
因
圳
務
不
振
，
被
眾
人
具

控
，
新
竹
知
縣
方
祖
蔭
乃
諭
令
地
方
士
紳
高
廷
臻
、
陳
朝
龍
承
辦

圳
務
，
始
得
繼
續
振
興
灌
溉
業
務
，
擴
大
開
墾
荒
地
，
增
加
灌
溉

農
田
面
積
，
新
竹
地
方
逐
漸
始
得
發
展

。

根
據
新
竹
農
田
水
利
會
誌
記
載
，
清
康
熙
、
乾
隆
年
間
，
頭
前

溪
自
上
游
上
坪
漠
、
油
羅
溪
匯
流
，
曾
數
度
因
颱
風
豪
雨
成
災
而

使
河
流
改
道
，
分
流
又
匯
合
，
南
北
兩
溪
之
說
可
獲
肯
定

。

頭
前
溪
南
岸
地
形
亦
多
因
洪
水
流
向
造
成
諸
多
變
化
，
幸
因
竹

塹
城
開
發
較
早
，
清
末
人
文
農
商
薔
萃
繁
榮
，
官
辦
治
水
，
著
重



南
岸
，
陸
恩
圳
灌
溉
農
田
，
禪
益
良
多
。

清
末
新
竹
南
方
香
山
、
朝
山
、
客
雅
山
以
西
沿
海
平
坦
地
區
，
相
梅
開
墾
成
田
，
原
農
戶
自
聞
工
香

山
坑
圳
、
隘
口
埠
圳
，
併
入
隆
恩
圳
供
水
，

當
時
的
部
分
農
田
，

也
因
而
稱
為
陸
恩
田
;
在
九
甲
埔
分

沖
開
圳
為
汀
甫
圳
，
圳
渠
幹
線
達
到
香
山
火
車
站
南
方
鹽
水
港
為
止
。

因
此
，
陸
恩
大
圳
即
改
名
為
陸
恩
圳
導
水
路
，
取
水
口
有
九
甲
埔
分
沖
分
水
，
供
應
九
甲
埔
及
陸
恩

圳
、
汀
甫
圳
分
件
，
依
灌
溉
面
積
分
水
供
應

原
來
隆
恩
圳
及
汀
甫

圳
之
灌
溉
用
水

。

第
二
項

東
興
圳
|
六
張
梨
圳

頭
前
溪
發
源
於
五
峰
鄉
，
溪
水
中
下
游
南
岸
除
設
有
陸
恩
圳
和
竹
東
大
圳
兩
條
重
要
水

圳
外
，

溪
北

部
分
早
在
乾
隆
年
間
，
也
在
地
方
人
士
林
根
德
開
鑿
下
，
闢
建
一
條
東
興
圳
。
早
期
的
東
興
圳
稱
為
六

張
型
圳
，
也

一
度
改
稱
為
東
興
阪
圳
。

根
據
新
竹
縣
采
訪
冊
記
載
，
東
興
圳
灌
溉
田
敵

三
百
七
十
餘
甲
，
水
源
為
頭
前
溪
溪
南
之

水
，
總
共

分
成
三
條
水
路
，
於
隘
口
庄
引
水
，
經
番
仔
寮
在
此
分
南
北

二
件
。

南
叫
作
經
芒
頭
埔
、
六
張
型
、
十
張
型
;
北
沖
則
經
麻
園
庄
、
鴨
母
窟
、
鹿
場
到
泉
州
厝
溪
。

提
到
東
興
圳
，
必
然
要
提
到
六
家
庄
，
靠
著
東
興
圳
水
的
灌
溉

。
二
百
年
來

，
六
家
庄

一
直
都
是
新

竹
的
穀
倉
，
充
足
的
水
資
源
與
兩
河
(
頭
前
溪
與
鳳
山
溪
)
沖
積
而
成
的
平
坦
農
田
，
讓
六
家
庄
的
農

業
生
產
成
為
鄰
近
庄
頭
大
家
羨
慕
的
對
象
。

地
方
文
史

工
作
者
陳
板
是
新
竹
縣
六
家
人
，
他
對
流
經
六
家
庄
的
水
圳
，
情
有
獨
鍾
，

把
這
區
複
雜

卻
有
條
不

紊
的
灌
溉
系
統
，
形
容
像
人
類
身
體
的
血
液
輸
送
脈
絡
，
水
頭
是
心
臟
，
農
田
是
微

血
管
，

而
大
小
水
圳
就
是
大
小
動
脈
了

。

.
東
興
圳
位
於
竹
北

六
家
的
特
殊
分
水

口
﹒
(
陳
權
欣
攝
)

-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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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陳
板
訪
查
，
六
家
水
圳
最
真
地
方
代
表
性
的
可

說
是
十
五
朗
圳
了
，
十
五
朗
圳
是
由
六
張
型
圳
大
動
脈

分
出
的
小
動
脈
，
水
路
從
古
老
的
蕃
子
寮
眾
落
旁
邊
的

「
大
沖
」
再
分
成
四
條
小
水
圳
，
分
別
定
名
為
「
高

圳
」
、
「
低
圳
」
、
「
麻
園
圳
」
與
「
十
五
朗

圳
」
四

條
，
分
別
灌
溉
六
家
庄
的
上
百
甲
良
田
，
每

一
條
水
圳

都
因
為
流
經
不
同
的
土
地
而
有
其
個
別
的
特
色

。

根
據
地
方
當
老
指
出
，
十
五
朗
圳
名
稱
的
由
來
，
就

是
因
為
圳
水
灌
溉

7
十
五
朗
田
，
「
朗
」
在
客
家
話
是

田
敵
的
單
位
名
稱
，

一
朗
就
是

一
塊
長
條
形
的
田
敵

，

顧
名
思
義
，
十
五
朗
就
是
有
十
五
塊
長
條
形
水
田

。

此

區
又
分
為
上
十
五
朗
與
下
十
五
朗
，
上
十
五
朗
都
半
是

饒
平
林
家
後
裔
的
祖
田
，
下
十
五
朗
多
數
是
新
竹
城
的

福
佬
地
主
所
有
。

第
三
項

振
利
圳
|
六
十
甲
圳

水
源
為
九
甲
埔
'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
一
八

一
九
)
由

竹
塹
附
近
受
益
個
戶
開
築
'
初
時
灌
溉
面
積
六
十
甲
，

故
原
名
六
十
甲
圳

。

由
埔
頂
山
做
下
庄
經
埠
腳
、
枕
頭
山

腳
之
東
勢
等
庄
入
域
東
，
由
水
關
穿
流
入
城
內
，
再
經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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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
位
於
竹
東
軟
橋
的

竹
東
大
圳
水
入
口
﹒

(
陳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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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



.

後
布
埔
分
兩
流
，
一
出
北
門
水
關
灌
溉
崙
仔
之
田
園
，
一
經
西
門
城
水
關
灌
溉
客
雅
庄
、
青
埔
仔
等
田

園
，
共
約
一
百
多
甲
，
置
圳
長

一
名
管
理
，
後
囡
圳
頭
崩
壞
，
至
道
光
元
年
，
有
吳
振
利
者
耗
資
三
千

圓
興
建
，
故
由
六
十
甲
圳
改
稱
為
振
利
圳

。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

一
九
0
0
)

因
鐵
路
收
用
土
地
，
變
更

水
路
。
水
租
每
甲
穀
四
石
。
日
本
據
台
前
售
予
吳
萬
吉
號
，
置
有
總
巡

一
人
，
埠
腳

二
人
，
薪
津
以
及

修
築
費
均
由
水
租
支
付
。

第
四
項
竹
東
六
圳

竹
東
大
圳
最
早
是
由
竹
東
士
紳
林
春
秀
集
資
，
結
合
地
方
有
志
之
士
所
共
同
協
力
，
聘
請
日
本
技
士

規
畫
設
計
，
於
民
國
十
五
年
動
工
興
建
，
取
水
點
設
於
頭
前
漠
上
游
主
流
的
上
坪
溪
岸
，
利
用
早
期
日

人
興
建
的
軟
橋
發
電
廠
引
水
渠
道
作
為
導
水
路
。

.
竹
東
大
圳
內
有
許
多
隧
道
，
工
程
艱
鉅

﹒
(
劉
瑞
祺
攝
)

根
據
新
竹
農
田
水
利
會
誌
說
明
，
竹
東
大

圳
在
開
鑿
期
間
，
曾
因
經
費
短
缺
而
停
頓
，
後

由
北
埔
地
方
人
士
出
資
協
助
繼
續
施
工
，
歷
時

二
年
餘
，
於
民
國
十
七
年
完
工

、

通
水
。

整
個
竹
東
大

圳
總
長
約
二
十
一
公
里
，
並

開
鑿
隧
道
十
四
座
，
全
長
四
千
六
百
公
尺
。

(
參
考
表
三
之

一
、
三
之
二
)

由
於
上
坪
溪
軟
橋
段
河
，
受
颱
風
豪
雨
連

年
沖
刷
，
河
床
主
流
位
置
及
水
位
經
常
發
生
變

化
，
屢
經
多
方
研
議
，
始
將
導
水
路
向
上
游
延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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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
至
上
坪
段
，
以
穩
固
河
床
，
構
築
攔
河
堪
取
水
。

對
於
竹
東
大
圳
的
開
鑿
歷
史
，
新
竹
農
田
水
利
會
所

記
載
的
資
料
並
不
多
，
除
了
現
存
新
竹
縣
誌
、
新
竹
叢

誌
與
新
竹
文
獻
會
通
訊
有
簡
短
記
載
外
，
就
屬
中
華
客

家
台
灣
文
化
學
會
會
長
楊
鏡
汀
的
考
證
最
為
詳
細
。

讀
楊
鏡
汀
撰
寫
「
飲
水
思
源
念
林
秀
」
一
文
，
可
以

完
整
了
解
竹
東
大
圳
的
整
個
開
鑿
歷
史
。

大
正
十
三
年
(
一
九
二
四
)
，
日
本
政
府
有
計
畫
開

鑿
竹
東
大
圳
，
時
任
新
竹
州
知
事
古
木
章
光
與
竹
東
郡

守
內
田
芳
雄
，
為
了
開
鑿
竹
東
圳
費
盡
心
力
，
但
找
到

的
財
源
不
及
總
工
程
款
的

一
半
，
不
足
部
分
由

二
重
埔

人
林
春
秀
等
受
誼
戶
來
共
同
負
擔

。

林
春
秀
為
開
鑿
水
圳
，
自
組
「

三
益
株
式
會
社
」
以

開
發
改
良
及
農
林
業
為
首
要
業
務

。

根
據
林
春
秀
長
孫

林
木
郎
回
憶
指
出
，
當
時
祖
父
組
織
公
司
，

一
方
面
是

因
應
水
圳
的
開
鑿
，
另
方
面
則
與
減
低
稅
賦
有
關

。
三

益
公
司
在
民
國
十

二
年
八
月
籌
組
，
成
立
於
民
國
十
六

年
。根

據
楊
鏡
汀
考
證
'
竹
東
大
圳
雖
由
日
本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
新
竹
州
廳
派
技
士
測
量
，
分
段
發
包
施
工
，
但

區邁出風i'l扭扭閻唔唔糊
取水口標灌溉面積 水權登記量

高(公尺) (公頃秒立方公尺)

170.11 586 0.971 

162 .49 49 0.333 

14 1.22 75 0.300 

217.84 40 0.095 

183.16 13 0.140 

176.45 69 0.306 

164.38 

158.15 

149.30 

0.202 187 

取水方式

攔河權進水口

爛河題進水口

攔河堪進水口

攔河題進水口

攔河題進水口

攔河程進水口

爛河題進水口

竹*火!JI(

街頭均I!

樹把林圳

泊綠圳

大肚上圳

f黃山二妓圳

山豬湖圳

耳ip.!<臼圳名

位畫

Ll4 

上坪溪 RII

L5 

L68 

R58 

油羅溪 L57

R55 

R54 

R52 

溪別

(資料來源 新竹水利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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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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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王
世
傑
等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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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
)

為斗
公擇居

做尸rr

業王 | 蘇
世 ! 廷
傑 l 芳

派

下之
{田

澎
湖
圓
圓
般

翁
厝
做

番
仔
蹲
圳

市
單
輿
縛圳

新
社
圳
陳
定
邦

等
五
十
人

石
壁
灘
圳

成
型
年
間
劉
阿
城

創
建
年
代
創
建
經
費
灌
溉
甲
數
水
源

絞
照
毛
十
七
年

-
u品

A
H
g甲
九
芯
林
溪
兩
溪

兩
(
頭
前
溪
上
流
)

乾
隆
初
年

乾
隆
五
年
八
月

至
六
年
二
月

乾
隆
年
間

乾
隆
年
間

M
山
叩

]
凶
。
中

M
U甲

斗
。
餘
中

斗
。
餘
甲

泣
。
餘
甲

斗
。
餘
甲

u
a甲

。
餘
甲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8
巾

鴨
付
給
間
的
心
小
淌

降
恩
圳
之
餘
永

隆
恩
圳
之
餘
永

番
仔
坡
之
分
永

九
每
林
溪
永

九
穹
林
溪
永

五
指
山
及
油
甜
點
溪

方
面

隆
恩
圳

五
指
山
油
羅
兩
溪

金
門
路
溪

海
溉
區
城
備
註

μ
山
仔
、
七
分
仔
、
六
狠
剎
牛
、
九
叩
楠
、
辦

仔
旭
、
-
4

卜
狠
圳
祥
、
先
由
甜
、
叫
個
林
頓
、

F

來

店
、
小
凹
陷
、
卜
〈
咐
勢
、
小
兩
勢
、
仙
恨

港
、
F

沙
梅
、
上
F

芋
寮

跎
州
帽
、
頂
斗
梅
、
中
斗w閥
、
F

斗
布
一
們
可

經
用
水
、
搶
竹
南
、
樹
林
頓
、
田
心
仔
、
古
後
稱
窗
公

羊
浦
、
後
湖
、
九
甲
、
六
甲
、
番
婆
庄

、
沙
敝
圳

崙
卅
一v

油
卓
港
、
回
溪
洲
、
下
溪
洲

新
社
、
麻
閩
、
下
油
來
、
諸
庄
入
白
地
粉
做
成
開

一

九
作
興
修

番
仔
版
、
新
社
、
游
具
、
麻
闊
論
庄

芒
頭
捕
、
六
張
刪
掉
、
八
張
學
、
麻
國
庄
、
鴨

倚
門
蚓
、
鹿
場
庄

原
稿
六
張

吋
-
-
s
1

頭
M『
叫
吋

荳
仔
埔
、
番
仔
坡
、
講
貝
、
新
社
、
馬
麟

阻
山
、
頂
溪
洲

後
湖
庄
、
古
苓
腳
、
滔
溝
仔
、
大
店
、
相

榔
、
船
頭
庄

獵
取
二
十
五
旦
今
新
竹
縣
每
林
鄉

M
U良
和
乾
隆
十
二
年

三
吻
利
等
四
十
人
乾
隆
十
四
年

乾
隆
年
間

乾
隆
十
三
年
十

月
至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乾
隆
十
五
年

烏
瓦
熊
、
在
苓
腳
、
過
淪
仔

、

神
榔
、
田
庄

(
接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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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 F帽酬- 姐“

坪 fiif 雞 下 振 湧 上 坪 隘 高 下 材名11 
林 勝 泊 民 干U ~t 公 林 口 本見 山

蚓11 均 11 #本 山 均 11 湖 館 煒 主專 頭 士卑

埠 均" 士卑 主卑 均" 均" 主卑 均"
均" 均 11 力" 均"

金 林 鄭 吳 受 受 金 三Z玄E之 葉 姜 姜 倉建人U 惠 泉 動 振 說 主垂 蔥 益 幸 勝 勝

成 興 言己 干Ij 業 業 成 業
高

智 智

f車5
f田 183 f田 三E土三'i 蟹。 蜜H

璧 祥 承 承

奎 豪 豪

寫 喜喜 寫 寫 嘉 乾 乾 乾 乾 乾 乾

創年f建弋屆監 慶 慶 慶 慶 隆 隊 隊 隆 隊 陵

年 年 一 十 十 十 五 主王 五
間 間 十 十 十 1\ 、 1\ 、 中/、 十 十 …卜

主王 四 四 年 年 年 1\、 四 年
年 年 年 年

倉簧E重H 

嚕，

8 、J N C用 8i、 - t恥sJb '"""' 、LJAB 灌o 、J、 、。 g c本2h σ、 C自 v、
餘 餘 甲 甲 申 甲 甲 甲 甲 甲 海

甲 甲
餘 甲

iF 甲甲

花 衛 隊 7.1<. 7.1<.]頁 11 隆 員 員 託 蓋 棺 1由 石 7.l< 
草 溪恩、 豆頁 』口4 甲 恩、 叫E 陳 仔 菜林 羅 堡 j原

林 水如| 屋 ú-' 士諭 均" 仔 f于 I英 坑溝 r~ 潭
?真 7.1<. 土卑 面美 起美 級 內 庄 級
7.1<. 九 之 下 下 下 獅竹 下

主事 7.1<. 之 埠 主卑 E頁{于 才t

林 均11 才t 7.1<. 坑

廳 口廳 上 ]頁 {子 士甫 7.1<. 才t #本7.1<. f子才t 九石 平可 、 海
東 東 公 J...l 1頁 拔田 盟員 E頁 庄直真 塊 室主盟章 仔 萬 溉拉值車枕十 館 Úl 客依 仔、 度 屋 之屋 厝 林海 牛* 興
十 頭里 面提 庄 雅下 林崙 、 、坪、 庄
j\ 山， 水 尾 、 、 等 仔 貝 上 林員 沒 拉美 、蟹
里 A自O7、 、 、 fj 埠 、敝 公 嶸 7.1<. 下 下 仔

新 蓋住 上 士再i 腳 廣 f子 館 4子 庄 、山 埔

~ 、 作守 油 七 仔、 H含 、 、 、 上庄
新 縣 林 份 枕 庄 下 E笠 隆 下
竹 竹 等 里頁 員權 F琶 軟 屋 恩、 五
縣 東 庄 山 t':r 、 服 、 田 股

竹 ~ 胸l j需i 般 仔 上 林:

蹲在 玲是 、 、下 諸 公 、

鎮 勢 城 大 、 庄 館 高

公 、 東 上 、 、 本見
館 才t 、 南 公 樹 軟 頭

庄 勝 崙 勢 館 才己 做 、

圳 原 修後 一 之 即 仔 又 備E畫:
名

改由名
小 隆 圳名稿具六

泉 振振卡 南 恩 員
~IJ :t" J 甲 f字 句"輿 圳興圳 陳

(
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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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餃 庄 溪 :f;l l[ 寮 膺 均1[ 巨頁 均1[ 張 :f;l l[ 山 激 4子 均1[
:f:)1[ 下 均1[ 底 均11 均l 均 11 皇位 主卑 均1[ 均"

均1[ 均 11 均l J:11 

林 金 金 金 金 鄭王 姜 蜜H 鑫H 徐 李 陳 吳 紛 金 倉建人U 
軍區 廣 廣 廣 廣 穎光 勝 萬 萬 玉 陵 徹 金 和IJ 蔥
昌 jji~ 布置 市高 掃盲 記泉 請止 政 政 成 茂 {昌 τE±司= J?h 成
梁 翁 等

張 真 十

徐 軍 人
主蓮 道 i道 道 i道 主藍 道 道 道 豆豆豆 道 主草 i豆豆 :草 第 寫 倉年代還。主任 主吃 主'é 主任 主'é 主扭 主告 主'é 光 光、」 主、J笠、 主丸，i5J 光N 主它 眉E 且還
4 /、 中 中 中 中 年 初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事。 年 年
年 其耳 期 期 期 間 年 間 間 年 間 間

8 E蠶E 
國

C令JD s C卜J> CLF>B - ] 
4Ch > CLJ2 B 、。。J 卜L、A3 

日 本C自益 - 令1:5

1:5 灌E卜E、》、
。、2 C自 C自 v、

甲 餘 餘 餘 餘 甲 甲 餘 餘 甲 申 甲 甲 甲 餘 餘 ;溉

甲 月3 甲 申 甲 用 甲 甲 數甲

內 五 五 五 五 11 11 I由 雞 t由 1屯 輸 番 了L 大 l.J( 
山 于旨 于昌 3'~ 3'~量 主事 穹 羅 f由 羅 甲 仔: ifr:t 芸芸 窩 ;原

山 山 山 山 林 林 ?美 溪 溪 士甫 f非 4子 #本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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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 t互E 溪 I翼 溪 t星3 t3t 尾 溪 坑

均1[ 之 7.1<. 泉
7.1<. 7.1<. 7.1<. 

廳 埔麗麗 廳廳 廳、 廳 廳、 洞廳、 廳 資 大 托 二 廳廳 灌
東 面安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芬在 枝 十 粗 盤 十束束 坪 澱區域南 下南 南 南 南 十 十 山 三 四 頭 子長 坑 i.LJ 早晨十 三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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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林 撤 新 新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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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干;這 寮
;ft; 5侯 山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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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岫
鴨
子
版

相
頭
壢
隘

穹
蕉
阮
做

赤
柯
坪
版

商
城
圳

七
分
子
圳

麻
國
堵
圳

隘
刊
圳

月 )L
間巾

均11 士rlì
tJII 

北
埔
圳

創
建
人

邱
南
城

陳
士
發

彭
慶
添

金
聯
成

黃
流
民

當
瑞
萬

名
待
考

資
金
后

名
待
考

名
待
考

名
待
考

名
待
考

二
←
限
制
牛
航
民

名
待
考

名
待
考

創
建
年
代

咸
鹽
年
間

咸
鹽
年
間

成
豐
年
間

咸
鹽
年
間

同
治
年
間

同
治
年
間

光
緒
十
五
年

光
緒
年
間

光
緒
年
間

光
緒
年
間

同
治
光
緒
年
間

同
治
光
緒
年
間

同
治
光
緒
年
間

同
治
光
緒
年
間

創
建
經
費
道
溉用
數
水
源

M
O甲

。
餘
甲

一
。
餘
甲

}
O餘
甲

M
O餘
甲

小
。
甲

g
餘
甲

。
。
餘
甲

抖
。
餘
巾

8
餘
巾

引
山
坑
泉
水
編
為
廳
東
南
三
十
二
里
，
今
新
竹
縣
竹
東
的
蚓
、
一
千
光
綿
八
年
付

敝
取
捕
、
老
隘
頭
延
泌
屯
修

引
山
坑
水
至
械
頭
廳
東
南
三
十
里
，
今
新
竹
縣
竹
東
帕
輯
、
各
隘

壢
溺
h
m版
頭

五
指
山
後
溪
臆
東
南
二
十
八
里
，
今
新
竹
縣
、
眷
築
窩

烏
蛇
山
內
坑
水
應
南
四
十
里
，
今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九
穹
林
溪
金
門
曆
為
樹
林
、
頂
新
庄
、
下
新
庄

k 
-
d', 山

泉
水
縣
東
九
里
，
今
新
竹
縣
竹
來
鎮

山
坑
水
縣
阿
卜
附
四

L
l

里
，
今
新
竹
縣
峨
盯
鄉

九
月
弓
林
兩
溪
縣
東
二
十

1
鬼
，
今
新
竹
縣
志
林
鄉
，
九
弓
又
名
五
股

K
吶!
L
A
T
H

川

ι
呵
，

a
q

封
，

縣
東
十
二

一里
，
今
新
竹
縣
穹
林
鄉
、
七
分

已
J

、
麻
關
精

縣
東
卡

A

】
卅
日
于
今
新
竹
縣
竹
束
鎮

間
腳
來
卡
。
-
旦
﹒
A
γ新
竹
縣
刁
林
鄉
、
來
曲
曲
M

r
M
M出

縣
來
匕
里
，
A
F
F
新
竹
市
區
內
，

A

一
卜
，
恨
那

縣
東
南
-
4

卡
九
里
，
A
7新
竹
縣
峨
們
鄉
、
川

肝
紅
、
村
田
蘆
肛

縣
南
四
卡
里
，
今
新
竹
縣
北
愉
鄉

九
苟
林
兩
溪

九
弓
林
兩
溪

九
弓
林
兩
溪

降
恩
大
做

五
指
山
後
溪

凶
。
餘
甲
南
莊
溪

灌
溉
區
域

(
青
料
來
源
，
新
竹
縣
誌
)



是
整
個
水
路
要
穿
過
十
幾
公
里
起
伏
的
山
谷
，
同
時
開
鑿
十
四
條
隧
道
，
以
六
十
多
年
前
的
水
利
工
程

技
術
而
言
，
是

一
大
考
驗
。

大
圳
的
水
源
是
引
上
坪
溪
水
，
從
軟
橋
溪

岸
，
開
山
穿
過
員
陳
仔
山
到
上
公
館
、
上
大
窩
，
再
穿
過

黃
泥
溜
、
油
車
窩
、
沙
坑
仔

等
山
區
才
到
狗
辣
林
、

三
角
城
、
泥
橋
到

二
重
埔
，
整
個
圳
路
全
長
達
十

八
公
里
。

竹
東
大
圳
是
分
段
開
鑿
，

工
程
艱
鉅
，
發
包
不
出
去
的
部
分
，
完
全
由
林
春
秀
全
權
負
責
雇
工
承

n
辦
。

民
國
十
七
年
，
大
圳
完
工
，
總
工
程
款
四
十
多
萬
元
，
林
家
直

卡
，恥
管
的
工
程
，
虧
損
了
七
萬
多
，
以
當
時
的
幣
值
可
說
是
相
當
龐
大

。

退
學
日
本
政
府
為
了
補
償
林
家
，
原
擬
將
燥
樹
排
等
地
的
官
有
林
地
做
為

i

、
酬
勞
，
以
補
林
家
損
失

，

唯
因
林
家
無
意
經
營
林
業
而
放
棄
。

竹
東
圳
完
工
後
，

三
重
、
二
重
與
頭
重
等
地
，
荒
埔
很
快
就
變
成

良
田
。

林
家
每
年
開
墾
新
田
，
終
成
為
竹
東
鉅
富

。

林
春
秀
發
跡

-
後
，
在
二
重
蓋
了

一
所
大
厝
'
這
座
「
九
牧
地
」
'
左
右
廂
房
共
有

八
棟
，
靠
庭
院
的
左
右
廂
房
則
是
大
穀
倉
，
便
於
收
納
個
農
所
繳
來

的
租
穀
。

可
惰
，
竹
東
大
圳
完
工
，
只
帶
給

二
重
林
家
短
暫
的
富
裕
。

台
灣
光
復
後
，
實
施
土
地
改
革
，
林
家
擁
有
的
土
地
放
領
後
，
所

剩
不
多

。
一
個
白
手
起
家
，
辛
勤
創
業
有
成
，
開
鑿
竹
東
大
圳
造
福

A
'竹
萊
大
圳
橫
跨
高
速
公
路
的
過
水
橋
﹒
(
國
左
)
為
開
圳
、
之
父
林
春
秀
的
孫子
林
子
修
﹒
(
臨
陣

權
欣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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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里
的
林
春
秀
，
晚
年
眼
見
辛
苦
開
鑿
的
萬
頃

良
田
，

一
夜
間
被
放
領
易
主
，
其
難
過
可
想
而

鬥U
舟
T
戶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
這
位
造

福
鄉
里
的
老
人
終
於
含
恨
而
終
，

享
年
八
十

四

歲
。根

據
楊
鏡
汀
考
證
'
林
春
秀
出
項
當
天
，
橫

山
名
人
蔡
錦
繡
先
生
還
送
了

一
幅
悼
祭
鞭
聯

.. 

「
萬
頃
良
田
轉
眼
易
主
奈
何
無
限
恨
」
道
盡
了
林

老
先
生
垂
老
無
奈
的
際
遇
。

林
春
秀
先
生
已
經
過
世
了

三
十
幾
年
，
這
位

有
功
於
地
方
開
發
的
傳
奇
人
物
，
卻
沒
有
多
少

人
記
得
他
對
地
方
的

貢
獻
，
十
八
年
前
，
政
府

興
建
寶
山
第

一
水
庫
，
也
就
是
根
據
竹
東
大
圳

圳
路
做
為
引
水
水
源
，
供
應
新
竹
科

學
國
區
的

供
水
，
終
能
造
就
今
日
科
學
園
區
每
年
高
達
五

千
億
的
產
值
。
飲
水
思
源
，
誰
又
想
得
到
早
年

林
春
秀
開
鑿
大
圳
的
功
德
，
也
難
怪
楊
鏡
汀
在

撰
寫
「
飲
水
思
源
念
林
秀
」

一
文
時
，
是
感
慨

萬
千
，
希
望
政
府
應
立
碑
紀
念
這
位
造
福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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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
的
先
賢
了

。

第
五
項

其
他
埠
圳
〔
註
1
〕

一
、
斗
崙
圳.. 

水
源
引
自
鴨
母
窟
庄
前
之
水
溝
，
灌
溉
鹿
場
、
頂
斗
崙
、
中
斗
崙
、
下
斗
崙
等
庄

二

十
五
甲
多

。

這
是
乾
隆
初
年
墾
戶
蘇
廷
芳
等
五
人
開
築

。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

一
八
九
八
)
遭
水
災
破

壞
，
由
黃
清
河
及
個
戶

三
十
多
人
重
修
。

置
埠
圳
長
、
埠
丁
等
，
執
行
圳
務
，
年
可
收
水
租
穀

二
十
四

石
二
斗
。

二
、
為
公
埠
圳
.. 

又
稱
雷
公
埠
，
是
王
世
傑
名
下
各
業
個
所
建
設
的
小
北
沛
，
引
隆
恩
圳
餘
水
，
經

水
田
、
蘆
竹
浦
、
樹
林
頭
、
田
心
仔

。

吉
羊
崙
、
後
湖
、
九
甲
、
六
甲
、
番
婆
庄
、
沙
崙
等
田
園
至
油

車
港
。
灌
溉
面
積

一
百
三
十
甲
。
乾
隆
五

年
八
月
起
建
築
到
六
年

二
月
竣
工
。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
一
八
九
八
)
由
各
業
個
改

築
'
水
租
每
甲

一
石
，
置
有
圳
長
，
阪
丁

管
理
。

三
、
澎
湖
窟
服
.. 

位
於
頂
溪
洲
之
澎
湖

h
f

窟
，
乾
隆
十

三
年
(
一
七
四
七
)
由
庄
民
科

曾
昆
和
出
資
興
建

。

灌
溉
頂
溪
洲
至
下
溪
)

洲
庄
田
園
十
甲
，
由
陳
傳
管
理

。

四
、
翁
層
服
.. 

水
源
取
自
番
仔
坡
之
分

車
，
跨
淚
水
圳
處

處
可
見
﹒
(
潘

國
正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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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
圳
道
引水
，
灌
溉
成
良
田
，

功
不

可
沒
﹒
(
潘
國
正
攝
)

水
。

經
新
社
、
麻
園
、
下
油
車
等
庄
入
白

地
粉
阪
。

乾
隆
十
四
年

竹
塹
社
番
三
吻
利
等
四
十
餘
人
出
資
築

設
。

成
豐
五
年
(

一
八
五
五
)
陳
發
等
五
十
餘
人
投

資
興
建
。

灌
溉
面
積
七
十
多
甲

，

後
歸
受
益
庄
民
五

十
八
戶
共
有
。

五
、
下
番
仔
坡
圳
.. 

引
擎
頭
山
下
九
穹
林
溪
水
，

灌
溉
番
仔
坡
、
新
社
、
溝
貝

、

麻
園
等
庄
。

後
分
歧

為
二
流
，

一
入
頂
溪
洲
，

一
入
白
地
粉
，
受
益
田
園

七
十
多
甲

。

這
條
圳
原
是
乾
隆
年
間
竹
塹
社
番
所

築
。

咸
豐
三
年
(

一
八
五
三
)
因
閩
粵
居
民
械
鬥
，

其
權
利
歸
入
漢
人

三
十
六
戶
所
有
。

六
、

新
社
圳
.. 

與
隆
恩
圳
系
出
同
源
，
由
九
穹
林

北
溪
導
引
溪
水
，
乾
隆
十
五
年

(
一
七
五
0
)
殷
戶

陳
定
邦
等
五
十
人
出
資
開
設
，
自
型
頭
山
下
起
灌
溉

荳
仔
埔
、
番
仔
坡
、
新
社
馬
麟
厝

等
庄
之
田
地
，

至

溝
貝
頂
溪
洲
為
盡
頭

。

灌
溉
面
積
七
十
甲
，
凡
分
水

達
一
寸
者
水
租
穀
每
甲

二
斗
，
年
約
可
收

一
百
四
十

石
。

五
十
工
以
下
之
修
築
，
由
管
理
人
負
擔
，
工
事

均
由
眾
個
分
擔

。

由
陳
定
邦
之
遠
孫
陳
冷
水
管
理

。

士
、
後
湖
埠
圳
.. 

引
隆
恩
圳
水
，
由
後
湖
庄
經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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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
腳
、
過
溝
仔
、
大
店
、
樣
榔
、
田
庄
、
萬
興
、
蟹
仔
埔
等
庄
入
油
車
港
，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三
七
七

六
)
由
眾
業
戶
三
十
六
人
共
築
。
受
益
面
積
田
園
七
十
甲
。
每
甲
水
租
二
石
，
置
有
埠
長
一
人
，
埠
腳

四
人
，
巡
了

一
人
。

八
、
下
山
埠
圳
.. 

引
石
壁
潭
骰
下
水
，
經
柯
仔
林
庄
，
灌
溉
下
山
庄

一
帶
面
積
七
十
五
甲

。

乾
隆
五

十
年
由
姜
勝
智
、
劉
承
豪
等
共
同
闖
關

。

水
租
每
甲

一
石
，
年
收
七
十
五
石
。

後
歸
業
戶
三
十
三
人
共

有
，
置
有
埠
長

二
人
。

九
、
高
棉
頭
埠
圳.. 

引
油
羅
溪
水
，
由
石
壁
潭
按
下
經
上
下
五
股
林
、
高
棉
頭
、
九
苟
林
等
庄
至
下
小

庄
，
灌
溉
面
積
十
五
甲
多

。

乾
隆
五
十
四
年
(

一
七
八
九
)
惠
州
人
姜
勝
智
、
潮
州
人
劉
承
豪
等
創

築
。
置
有
埠

圳
長

一
人
，
每
甲
水
租

一
石
。

十
、
坪
林
埠
圳
.. 

即
員
陳
仔
埠
圳
，
在
員
陳
仔
嚴
下
設
堵
埠
，
引
託
仔
溪
之
水
，
經
水
頭
屋

、

員
陳

仔
、
庄
尾
、
上
公
館
、
大
窩
等
諸
庄
，
至
軟
坡
仔
庄
之
坪
林
入
樹
紀
林
圳

。
嘉
慶
十
六
年
(

一
八
一
一
)

由
樹
把
林
各
業
戶
共
設
，
公
推
埠
圳
長

一
名
管
理
圳
務
，
灌
溉
面
積
十
八
甲
，
水
租
每
甲
八
斗

。

十
一
、
樹
把
林
埠
圳.. 

引
員
陳
仔
、
最
下
埠
之
水
，
灌
溉
水
頭
屋
、
上
公
館
、
下
軟
股
仔
等
庄
、
樹
把

林
等
田
園
六
十
三
甲
多
。
嘉
慶
十
六
年
(

一
八
一
一
)
由
樹
紀
林
各
業
戶
共
設
，
水
租
每
甲
四
斗

。

十
二
、
土
公
館
埠
圳
.. 
水
源
來
自
員
陳
仔
嚴
下
埠
水
，
經
水
頭
屋
、
員
陳
仔
等
庄
尾
、
最
下
等
庄
，
至

上
公
館
水
尾
入
樹
把
林
圳
。
灌
溉
面
積
十
六
甲
多
。
嘉
慶
十
六
年
(
一
八
一
一
)
由
各
業
戶
共
設

。

水

租
每
甲
穀
四
斗
。

十
三
、
海
北
湖
埠
圳.. 

隆
恩
圳
之
小
南
沛
，
引
隆
恩
圳
之
水
，
由
東
門
外
經
水
田

、

崙
仔
、
廣
啥
、
蘆

竹
楠
、
大
南
勢
、
小
南
勢
、
拔
仔
林
、
頂
莊
仔
、
下
羊
寮
、
虎
仔
山
等
地
。
灌
溉
面
積
一
百
四
十
甲
，

每
甲
年
徵
水
租
一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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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
下
員
山
埠
圳.. 

承
頂
員
山
按
下
之
圳
水
，
經
頂
員
山
庄
尾
，
上
七
份
等
庄
，
至
下
員
山
之
牛
路

頭
入
九
苟
林
溪
。

十
五
、
漢
油
林
瑋
圳.. 

承
水
頭
埠
之
水
，
經
上
公
館
骰
下
，
灌
溉
溪
油
林
等
田
二
十
五
甲
入
託
仔
溪
。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由
業
戶
共
設
，
後
歸
黃
鼎
三
等
十
七
人
所
有
，
水
租
每
甲
五
斗
。

十
六
、
自
沙
擻
圳
.. 

二
十
張
型
圳
之
分
支
，
灌
溉

二
十
張
型
及
白
沙
鞍

一
帶
田
園
十
五
甲
多
，
然
後

入
四
份
仔
圳
道
，
該
圳
是
業
戶
吳
金
吉
於
道
光
初
年
出
資
開
闢
'
十
三
年
受
水
害
，
十
四
年
由
吳
庭
及

個
戶
重
修
，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O
八
)
大
半
田
園
被
水
沖
流
失

。

十
t
、
頂
員
山
埠
圳.. 

引
番
社
仔
刊
尾
之
水
，
經
托
盤
山
、
四
重
埔
、
最
下
、

三
重
埔
等
處
而
入
下
員

山
圳
。

道
光
二
年
由
各
墾
戶
共
築
'
灌
溉
面
積
四
十
八
甲
餘

。

十
八
、
漢
埔
仔
圳
.. 

水
名
潘
拱
埠

。

水
源
取
自
溪
洲
仔
服
及

二
十
張
型
之
陰
溝

。

道
光
十
五
年
業
戶

潘
拱
出
資
四
百
圓
開
築

。
該
圳
因
屢
次
遭
水
災
，
田
園
不
定
，
僅
收
水
租
八
石
，
後
歸
李
陵
茂
管
理
，

執
行
圳
務
。

十
九
、
二
十
張
型
圳

.. 

引
九
甲
埔
庄
後
之
圳
水
，
灌
溉

二
十
張
型

一
帶
之
田
園

二
十
五
甲
。

咸
豐
五

年
，
業
戶
李
陵
茂
等
十
名
及
埠
長
劉
清

雲
'
個
人
等
出
資
六
百
圓
所
築
，
光
緒

二
十
七
年
(

一
九
O

一
)

重
修
，
每
年
徵
水
租
二
十
石
，
由
埠
長
管
理
之
。

二
十
、
埔
心
圳
:
引
橫
山
之
水
，
於
大
粗
坑
、
頭
份
林
、
埔
心
分
取
油
羅
溪
之
水
至
黃
枝
頭
庄
入

二

骰
圳
。

咸
鹽
七
年
(

一
八
五
七
)
墾
戶
從
玉
成
等
出
資
一
千
四
百
圓
所
開
關

。

灌
溉
面
積

二
十
九
甲
。

置
埠
丁
一
百
二
十
三
人
，
每
年
次
於
五
月
及
十
一
月
修
理
，
水
租
徵
穀
二
十
七
石
五
斗
，
以
為
埠
丁
之

薪
津
。

二
十
一
、
花
草
林
瑋
圳
.. 

水
源
從
十
八
兒
溪
引
水
至
至
軟
橋
庄
之
埠
，
經
灌
溉
花
草
林
庄
等

一
帶
田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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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

埔{，、河rl 泊羅溪 橫山鄉大山背粗坑 2,500 41 
一-一刊

油羅圳 橫山鄉油罐 62 
←一一 ，明-喝--"國

二級圳 橫山鄉、粗坑頓分林 4,70 11 
一一-一

大肚上圳 橫山鄉、大肚 2,800 42 
r 一------

大肚下圳 橫山鄉、大肚 2,400 37 
一~一

山豬湖圳 橫山鄉、山豬湖 3,150 81 
←白白-

竹東圳 上坪溪 竹東鎮、軟橋、頭重捕、 二重埔 19 ,020 776 

←街一頭一圳一 竹東鎮、下公館 3,950 78 

樹把林圳 竹東鎮、下公館、番社子 5,900 216 
石壁海新圳 油羅溪 穹林鄉、鹿寮坑、石壁海 4,300 55 

「可也閉目 --• 
下貝山圳 頭前溪 竹東鎮、下貝山、麻闋肚 7,800 300 

-• 
穹林均rr 主吉林鄉、石壁潭 14.950 369 

一， 一- ----吋

上下三依店均rr 考林溪 考林鄉面提下 3,000 57 
五座屋圳 主吉林鄉、下山五座屋 3,930 98 

一- -﹒明.一

上員山圳 頭前溪 竹東鎮、 二重埔 3.830 86 

下山圳 穹林溪 主吉林鄉、下山、五座屋 7,820 168 
---< 

舊港圳 頭前溪 竹北鄉、三飯店、十興、東海倉 61 ,520 2.073 
麻圈肚圳 竹東鎮、麻圈肚 3,570 133 

隆恩、均rr 頭前溪 新竹市、竹東鎮、下員山、東勢、滴雅 52 ,730 1,845 
冷水坑圳 新竹市、埔頂 3.5頁T 78 

中斗崙#IIC補助#11)
H 竹北鄉下斗崙泉州厝 2,500 40 

自砂屯圳 新竹市、 二十張卑、溪埔子 2,400 61 

下斗崙#rlC補助#rl)
H 竹北鄉、中斗崙、下斗崙 2,300 25 

鳥瓦窯圳 新竹市滴雅、檳榔 5.700 275 
回斗

一新庄子圳 竹北鄉溪洲新庄子 3,750 119 

新庄子二均IIC補助圳) N 竹北鄉新庄子 1,950 15 

(資料來源 新竹縣誌木制篇)

.圓圓圓圓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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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甲
餘
。
後
入
該
溪
。
咸
豐
七
(
一
八
五
七
)
年
，
業
戶
彭
殿
華
等
人
開
闊
，
水
租
每
甲
六
斗
。

二
十
二
、
新
庄
仔
服
圳
:
引
九
考
林
溪
下
流
金
門
厝
水
，
經
烏
樹
林
、
頂
新
庄
、
下
新
庄
入
舊
港
溪

。

同
治
年
間
由
崙
仔
庄
人
曾
瑞
萬
開
闊
。
光
緒

二
十
六
三
九

0
0
)
年
被
漁
寮
庄
鄭
火
買
收
，
灌
溉
面

積
田
園

三
十
八
甲
。

每
甲
水
租
四
石
四
斗
，
年
可
收
穀

一
百
七
十
石
，
設
跛
長

一
人
，
置
岐
丁
巡
視
岐

圳
。
(
參
考
表

三
之
三
)
。

第

飲
水

〔
註2
〕

節

J
T
I
竹
地
區
北
臨
桃
園
，
南
以
鹽
水
港
溪
與
苗
栗
竹
南
相
接
，
區
域
內
水
域
皆
為
東
西
流
向

。

每
逢

立
本
豪
雨
，
動
輒
洪
水
肆
虐
，
氾
濫
成
災

。
人
畜
、
房
舍
、
農
作
物
經
常
在
風
災
和
水
災
發
生
時
，

造
成
重
大
災
害
損
失

。

水
害
除
了
威
脅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外
，
也
是
傳
播
疾
病
的
重
要
媒
介
，
對
衛
生
的

影
響
深
遷
。

漢
人
入
墾
前
的
竹
塹
住
民
，
飲
用
水
大
皆
取
自
河
水
、
井
水

。

在
水
利
不
興
的
環
境
下
，
井
水
是
多

數
人
生
活
所
需
，
以
眾
落
或
市
街
為
單
位
，
集
資
掘
土
砌
石
為
井
，
但
因
不
潔
或
雨
季
而
混
濁
，
缺
水

時
枯
竭
見
底
。

日
據
初
期
調
查
報
告
指
出
，
新
竹
市
街
東
南
方
水
質
較
佳
，
西
北
方
水
井
多
數
不
適
飲

用
，
當
時
水
質
最
佳
者
，
有
新
竹
公
學
校
的
聖
廟
井
、
南
門
井
與
新
竹
電
燈
會
社
用
井
，
新
竹
縣
各
庄

頭
聽
取
落
亦
自
闢
井
水
飲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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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項

日
據
時
代
開
鑿
自
來
水

新
竹
地
區
最
早
規
畫
闢
建
自
來
水
設
施
，
始
於
大

正
三
年
(
民
國

三
年
，
西
元

一
九

一
四
年
)
台
灣
總

督
府
土
木
局
，
擬
建
設
新
竹
自
來
水
工
事
，
計
畫
就

竹
北

一
堡
按
下
莊
頭
前
溪
盆
水
標
附
近
架
設
引
水

口
，
取
自
然
流
水
下
之
溪
水
供
民
眾
飲
用

。

但
因
水

壓
不
夠
，
工
事
費
用
也
預
算
過
鉅
'
而
沒
有
實
現

。

大
正
十
四
年
(
民
國
十
四
年
)
四
月
，
新
竹
街

官

民
建
議
取
用
頭
前
溪
溪
水
，
敷
設
自
來
水
工
業

。

此
議
獲
得
殖
民
政
府
於
大
正
十
四
年
(
民
國
十
四

年
)
議
會
通
過
，
議
決
國
庫
補
助
金
五
十
餘
萬
日

圓
，
及
獲
得
州
廳
核
准
補
助
金
，
完
成
新
竹
市
自
來

水
初
期
工
程
，
對
新
竹
市
飲
用
水
衛
生
助
益
良
多

。

新
竹
市
自
來
水
設
施
動
工
於
大
正
十
四
年
，
完
成
於

昭
和
四
年
(
民
國
十
八
年
)
四
月
，
正
式
通
水
。

初
於
本
市
北
郊
頭
前
漠
之
隆
恩
圳
旁
所
設
集
水
井

六
口
收
集
伏
流
水
為
水
源
(
即
今
之
第
一
抽
水

站
)
;
原
水
導
至
東
部
十
八
尖
山
山
麓
之
淨
水
場

(
即
現
在
之
第

一
淨
水
場
)
處
理
後
，
藉
重
力
流
向

車
，
民
國
十
四
年
設
立

的
自
來
水
廠
﹒
(
潘

圓
正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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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區
供
應
。
計
畫
供
水
人
口

三
萬
人
，
設
計
出
水
能
量
每
日
五
千
立
方
公
尺
;
工
程
於
民
國
十
八
年
初

全
部
完
工
。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辦
理
第

一
期
擴
建
，
增
設
導
水
管
及
慢
濾
池
，
計
畫
供
水
人
口
五
萬
人
，
設
計
出
水

口
能
力
每
日

一
萬
二
千
立
方
公
尺
;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於
第

一
抽
水
站
東
北
方
約
一
公
旦
處
鑿
集
水
井
乙

口
為
第
二
水
源
，
井
水
以
抽
水
機
抽
入
送
水
井
後
，
藉
重
力
流
入
第
一
抽
水
站
以
補
充
不
足
。

第
二
項

光
復
後
自
來
水
設
施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水
廠
接
管
中
油
所
屬
，
距
第

一
水
源
東
方
約
七
百
公
尺
處
之
十
口
集
水
井
為
第

三
水

源
，
以
抽
水
機
抽
取
每
日

二
千
立
方
公
尺
之
水
量
供
給
光
明
新
村

一
帶
高
地
居
民
飲
用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改
善
管
線
送
水
至
光
明
配
水
池
，
以
應
清
大
原
子
爐
之
需
要
，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增
設
管
線
至
第

一
淨

水
場
，
補
充
市
區
用
水

。

民
國
四
十
八
年
擴
建
第

三
抽
水
站
之
抽
水
設
備
，
改
善
第

一
淨
水
場
之
處
理
設
備
，
擴
建
送
配
水
管

線
，
增
設
配
水
池
及
加
壓
設
備
以
利
高
地
用
水
，
本
期
工
程
以
五
十
七
年
為
計
畫
目
標
年
，
計
畫
供
水

人
口
十
萬
八
千
人
，
設
計
出
口
能
力
每
日

二
萬
八
千
立
方
公
尺
，
工
程
於
民
國
五
十
年
初
全
部
完
成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再
依
實
情
修
改

長
期
計
畫
進
行
擴
建
，
以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供
水
人
口
十
五
萬
八
千
人
，

需
水
量
每
日
四
萬
五
千
立
方
公
尺
為
目
標
，
據
以
增
埋
必
要
之
導
送
配
水
管
線

。

惟
淨
水
設
備
仍
以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之
需
要
計

畫
供
水
人
口
十

二
萬
八
千
人
，
系
統
出
水
能
力
增
為
每

日

三
萬
四
千
五
百
立
方
公
尺
;
工
程
於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一
月
完
工
，
設
備
包
括
在
第

三
抽
水
站
上
游
增

鑿
兩
口
集
水
井
及
抽
水
設
備
，
亦
於
光
明
配
水
池
旁
興
建
氣
曝
塔
、
沉
澱
池
、

一
千
立
方
公
尺
配
水

池
，
抽
換
配
水
管
線
長
約

二
十
公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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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五
十
八
年
於
市
北
郊
頭
前
溪
畔
開
鑿

三
口

深
井
，
設
計
出
水
能
力
每
日

一
萬
立
方
公
尺
，
於

橋
頭
設
頭
前
溪
給
水
站
，
供
水
台
肥
工
廠
及
市

區
，
耗
資

三
百
萬
元
。

水
廠
於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至

六
十
年
間
陸
續
於
牛
埔
新
村
，
質
踐
新
村
、
西

門
、
北
大
、
東
園
、
樹
林
頭
及
民
族
路
等
處
開
鑿

深
井
七
口
，
以
緩
和
該
等
地
區
之
缺
水
現
象
;
每

口
井
出
水
能
量
為
每
日

一
千
至
一
千
五
百
立
方
公

尺
。

民
國
六
十
年
間
於
浦
雅
附
近
設
滴
雅
淨
水

場
，
取
用
頭
前
溪
伏
流
水
，
經
加
氯
消
毒
後
送

供
，
設
計
出
水
能
力
每
日

一
萬
立
方
公
尺
，
工
程

費
三
百

一
十
萬
元
。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於
浦
雅
增
設
寬
口
井
，
出
口
能

力
增
為
每
日
一
萬
四
千
立
方
公
尺
，
並
改
善
第
一

淨
水
場
處
理
設
備
，
使
出
水
量
為
每
日
八
萬
九
千

立
方
公
尺

。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初
為
配
合
高
速
公
路
交
流
道
施

工
及
光
復
路
拓
寬
工
程
，
自
光
明
加
壓
站
埋
設
送

A
'隆
恩
欄
河
權
完
工
，
增
加
新
竹
供
水
量
，
工
程
形
成
特
殊
水
景
，
吸

引
不
少
民
眾
前
往
戲
水
﹒
(
陳
權
欣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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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雅
淨
水
廠
曾
發
生
化
工
廠
污
染
停
止
供
水
事
件
﹒
(
潘
國
正
攝
)

水
管
以
O
O
E\目

長
四
﹒

五
公
里
，
補
充
關
棟
橋
、
金
山
里

一
帶
之
用

水
;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初
配
合
新
竹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初
期
用
水
需
要
，

自
第
一
淨
水
場
裝
設

-
8
用
旬
沉
水
式
抽
水
機
三
台
，
送
水
管
h
p
u
p
旦
旦

長
約
二
公
里
。

男
外
，
為
應
高
峰
里
一
帶
高
地
區
用
水
戶
之
增
長
，
於
七
十
年
初

擴
建
光
明
加
壓
站
。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間
自
來
水
公
司
以
基
層
建
設
經

費
延
長
管
線
，
過
頭
前
溪
橋
，
將
竹
北
鄉
之
溪
洲
仔
、
中
斗
崙
等
社

區
併
入
供
水
。

為
徹
底
解
決
新
竹
地
區
及
新
竹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之
需
求
，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於
民
國
七
十
年
起
辦
理
本
系
統
七
期
擴
建
，
該
工
程
亦
委
由

集
美
工
程
顧
問
公
司
辦
理
規
畫
設
計
，
以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為
計
畫
目

標
，
計
畫
供
水
人
口
約

三
十
六
萬
人
，
最
大
日
需
水
量
每
日
十

二
萬

八
千
立
方
公
尺
，
另
加
工
業
區
用
水
每
日

二
萬
七
千
立
方
公
尺
及
科
學
工
業
國
區
需
水
每
日

三
萬
五
千

立
方
公
尺
，
系
統
總
需
水
量
每
日
十
九
萬
立
方
公
尺
。

民
國
七
十
年
底
及
七
十

二
年
初
，
分
別
提
出
「
第

一
淨
水
場
改
善
工
程
計
畫
書
」
及
「
寶
山
淨
水
場

工
程
計
畫
書
?
為
因
應
目
標
年
之
需
要
，
除
頭
前
溪
給
水
站
留
為
備
用
，
滴
雅
淨
水
場
維
持
每
日
四
萬

立
方
公
尺
之
出
水
能
力
外
，
另
改
善
第
一
淨
水
場
之
抽
水
及
處
理
設
備
，
使
其
出
水
能
力
達
每
日
八
萬

九
千
立
方
公
尺
之
預
期
目
標
，
計
畫
新
建
寶
山
淨
水
場
，
出
水
能
力
為
每
日
八
萬
立
方
公
尺
，
分
期
逐

年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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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
用
水
是
民
生
日
常
生
活
之
飲
食
用

水
，
大
致
分
為
自
來
水
(
依
自
來
水
法

以
水
管
及
其
他
設
施
導
引
合
於
衛
生
的

公
共
給
水
)
、
地
面
水
(
指
江
、
河
、

湖
、
沼
等
流
動
或
停
滯
於
地
面
之

水
)
、
地
下
水
(
指
井
水
或
泉
水
等
流

動
於
地
下
之
水
)
。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飲
用
水
管
理

條
例
公
布
，
概
分
水
源
管
理
及
水
質
管

理
，
由
新
竹
縣
政
府
負
責
隨
時
派
員
檢

驗
水
質
，
配
合
省
自
來
水
新
竹
第

三
管

理
處
，
對
於
水
質
標
準
及
其
消
毒
、
水

源
的
清
理
方
式
，
均
依
施
行
細
則
辦

理
。

規
定
自
來
水
質
，
在
水
量
保
護
區

域
內
(
保
護
區
之
劃
定
，
依
自
來
水
法

的
規
定
辦
理
)
，
不
得
有
妨
害
水
量
的

涵
養
、
流
動
或
污
染
水
質
的
行
為
;
地

面
水
的
取
水
地
點
及
其
上
下
游
在
規
定

車
，
頭
前
溪
河
床
上
曾
經
是
鴨
頭
鑽
動
的
景
象
﹒
(
渴
國

正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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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離
內
，
不
得
有
任
何
胎
害

，
水
質
的
行
為
。

地
下
水
水
源
與
污
染
來
源
的
距
離
，
由
縣
府
主
管
機
關
按
實
際
之
需
要
核
定
，
以
能
完
全
防
止
污
染

為
準
則
，
至
於
開
鑿
或
改
建
水
井
者
，
應
申
請
核
准
登
記
，
並
依
標
準
閒
鑿
，
竣
工
後
，
應
於

一
個
月

內
，
報
請
檢
驗
。
水
質
標
準
依
據
六
十

一
年
「
省
自
來
水
水
質
標
準
」
辦
理
(
六
十
五
年

、

七
十
四
年

修
正
)
，
規
定
水
質
細
菌
(
大
腸
菌
)
、

水
質
濁
度
、
色
度

、

臭
度
及
化
學
性
物
質
的
最
大
容
許
量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三
月
為
改
善
新
竹
縣
市
地
區
水
源
污
染
，
確
保
水
資
源
的
清
潔
，
維
護
民
眾
生
活
環

境
及
水
質
，
依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公
布
之
「
水
污
染
防
制
法
」
'
特
公
告
畫
定
「
頭
前
溪
污
染
管
制
區
」
'

管
制
項
目
.. 

不
得
使
用
農
藥
或
化
學
肥
料
超
過
農
林
主
管
所
訂
定
標
準
'
致
污
染
水
體
;
不
得
在
水
體

或
其
沿
岸

一
百
公
尺
以
內
，
棄
置
垃
圾
、
水
肥
或
其
他
污
染
物
;
不
得
使
用
毒
品
或
電
流
捕
殺
水
中
生

物
;
不
得
在
水
體
或
其
沿
岸

一
百
公
尺
以
內
飼
養
家
禽
、
家
畜
致
污
染
水
體
，
若
違
反
該
公
告
規
定

者
，
依
法
規
懲
處
罰
鐘
，
保
障
民
眾
的
飲
用
水
水
質

。

〔
註
1

〕
本
文
整
理
自
新
竹
縣
志
水
利
篇

，

新
竹
縣
政
府
出
版
﹒

〔
註
2

〕
本
文
整
理
自
新
竹
市
志
衛
生
筒
，
新
竹
市
政
府
出
版
﹒

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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